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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文件

陳副秘書長: 
  
 就《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政府於 6 月 3 日提出進一步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擬稿，當中提出容許某些將住宅物業連同泊車位售予香港

永久性居民的售賣轉易契和買賣協議，在符合某些條件，包括該香港永久性居民

是代表自己行事，並非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和香港泊車位的實益擁有人，可獲

豁免雙倍印花稅，即擬建議的第 29AJA 條和第 29BBA 條。 

對比擬建議的第 29AJ 條和第 29BB 條，即容許某些將住宅物業售予香港永久

性居民的售賣轉易契和買賣協議，在符合某些條件，包括該香港永久性居民是代

表自己行事，並非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可獲豁免雙倍印花稅，

在條文的草擬上，兩者有一項適用性的差異，故特致函請政府予以解釋。 

在擬建議的第 29AJ 條和第 29BB 條，其中擬訂有第(3)條款，容許住宅物業的

承讓人(如關乎轉易契)或購買人(如關乎買賣協議)，若是由一名或多於一名香港

永久性居民，以及一名或多於一名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而該等承讓人或購

買人屬近親，在符合「代表自己行事」和「沒有擁有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的條件

下，可獲豁免雙倍印花稅，只需按第 2標準稅率徵收印花稅。 

但擬建議的第 29AJA 條和第 29BBA 條卻沒有相同的條款，原因為何? 

在政府建議的條款之下，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和他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太

太，均沒有擁有香港其他住宅物業及泊車位，當代表自己行事，購買一個住宅物

業和一個泊車位時，是否不能根據擬建議的第 29AJA 條和第 29BBA 條而獲豁免雙

倍印花稅?若是，原因為何?  

另外，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沒有擁有香港其他住宅物業及泊車位，當代表

自己行事，以一份文書，購買兩個住宅物業和兩個各獲准用作停泊 1輛汽車的泊

車位時，將如何計算相關的印花稅?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8699530，聯絡議員助理鄭慕貞女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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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議的第29AJ條 擬建議的第29AJA條 

29AJ.  某些將住宅物業售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售賣轉易契，須按第2標

準稅率徵收從價印花稅  

 

(1)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售賣轉易契須根據附表1第1(1)類第2

標準，予以徵收印花稅 —  

(a) 有關物業屬住宅物業；及  

(b) 有證明令署長信納，第(2)或(3)款適用於該轉易契。  

 

(2)  如於取得有關物業的日期 —  

(a)  有關轉易契中的承讓人是(或各承讓人中的每一人均

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及  

(b)  該承讓人並非(或該等承讓人中的每一人均並非)任

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  

本款即適用於該轉易契。  

 

(3)  如於取得有關物業的日期 —  

(a)  有關轉易契中的承讓人，是由以下人士組成 —  

(i) 一名或多於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及  

(ii) 一名或多於一名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  

(b)  該等承讓人屬近親；  

(c)  他們當中的每一人，均是代表自己行事的；及  

(d)  他們當中的每一人，均並非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

的實益擁有人，  

本款即適用於該轉易契。 

29AJA.  某些將住宅物業連同泊車位售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售賣 

轉易契，須按第2 標準稅率徵收從價印花稅 

 

(1) 如符合以下情況，則售賣轉易契須根據附表1第1(1)類第2 

標準，予以徵收印花稅 — 

(a) 有關物業屬住宅物業及獲准用作停泊1 輛 

汽車的泊車位；及 

(b) 有證明令署長信納，第(2)款適用於該轉易契。 

 

(2) 如於取得有關物業的日期 — 

(a) 有關轉易契中的承讓人是(或各承讓人中的每 

一人均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及 

(b) 該承讓人既非(或該等承讓人中的每一人均既 

非)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亦 

非任何其他香港泊車位的實益擁有人， 

本款即適用於該轉易契。 

 

(3) 就第(1)(a)款而言，除非以下任何文書規定，某泊 

車位在關乎它的政府租契年期內，或在就它協定的 

政府租契年期內(以適用者為準)，任何時間均可用 

作停泊多於1 輛汽車，否則該泊車位即屬獲准用作 

停泊1 輛汽車 — 

 

(a) 政府租契或政府租契協議； 

(b)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 章)第2 條所指的公契； 

(c)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 章)第21 條發出 

的佔用許可證；或 

(d) 署長信納有效地限制該泊車位的批准用途的 

任何其他文書。 
 


